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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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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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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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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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関
連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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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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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す
る
関
連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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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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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以
下
同
じ
。
）
の
株
式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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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
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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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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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
券
（
満
期
ま
で
所
有
す
る
意
図
を
も
つ
て
保
有
す
る
債

満
期
保
有
目
的
の
債
券
（
満
期
ま
で
所
有
す
る
意
図
を
も
つ
て
保
有
す
る
債

券
を
い
う
。
）
を
除
く
。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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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満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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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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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す
る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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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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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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も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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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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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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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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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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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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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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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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